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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錶板 

1－引擎轉速錶 

2－速率錶 

3－燃油錶 

4－水溫錶 

5－里程錶／旅程錶 

6－旅程錶歸零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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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擎轉速錶 

(1)指示引擎每分鐘的轉速（×1000

轉／分鐘） 

(2)轉速錶不但可幫助您獲得更省油

駕駛，而且警告您引擎是否超速運

轉。 

 

※注意 
保持引擎的轉速在正常範圍內，不要

讓指針指到紅色區域範圍內，否則引

擎容易受損。 

 

 速率錶 

速率錶用來指示車輛行駛速度，它的

單位是公里／小時(km/h)。 

 

 

 

 

 

 

 

 

 燃油錶 

點火開關在 ON 位置時，燃油錶可指

示油箱內的汽油量。 

F－滿油 

E－油不足 

 

※注意 
不要在極少的油量下行駛，以避免燃

油耗盡而導致觸媒轉換器損壞。 

 

備註： 

剛加油之後，指針需，稍微等待一下

才會指示到正確的油量。 



儀錶與開關的操作方法 
 

112 

 

 水溫錶 

點火開關在 ON 位置時，水溫錶可指

示引擎冷卻液的溫度。 

 

※注意 
引擎運轉時，若指針指在紅色區域，

則表示引擎過熱，應立即將車輛停放

在安全的地方，並做適當的處置（請

參考“引擎過熱時”章節）。 

行駛時，必須隨時注意引擎冷卻液的

溫度是否維持在正常的工作溫度。 

 

 里程錶／旅程錶 

液晶顯示式 

當點火開關轉到“ON”位置時，液晶

顯示幕上便會出現 ODD（里程錶）或

TRIP（旅程錶）的指示訊息。 

只要輕壓重設按鈕(1)，但壓下時間

不超過 1 秒，則可以切換指示訊息

（ODD→TRIP）。 

備註： 

旅程錶可提供駕駛人記錄旅程。 

 

 里程錶(ODO) 

指示累計的行駛距離，以公里表示。 

 旅程錶(TRIP) 

用以測量每次旅程所行駛的距離或

兩次加油間所行駛的距離。 

壓下重設按鈕(1)且壓下時間超過 1

秒，即可將旅程錶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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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示燈及警告燈 

1－方向指示燈／危險警告指示燈 

2－霧燈指示燈 

3－遠光指示燈 

4－-- 

*5－4WD 指示燈 

6－車門未緊閉警告燈(廂型車) 

7－煞車警告燈 

8－-- 

9－-- 14 
10－燃油不足警告燈 

11－充電警告燈 

12－機油壓力警告燈 

13－引擎警告燈 

14－-- 

 

*：若有此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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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指示燈－綠色 

當方向燈作用時，指示燈會與方向燈相同

的頻率閃爍。 

 

備註： 

若閃爍頻率太快，則可能是方向燈的燈泡或

電路發生故障。 

 

 危險警告燈－綠色 

按下危險警告燈開關時，所有的方向燈將

會持續的閃爍著。 

 

 前霧燈指示燈－綠色 

使用前霧燈時，指示燈會點亮。 

 

 

 遠光指示燈－藍色 

使用遠光燈時，指示燈會點亮。 

 

 

 

 四輪傳動指示燈－綠色 

引擎發動後，4WD 按鍵按下時，指示燈

點亮，車輛進入四輪傳動模式；4WD 按

鍵再按一次時，指示燈熄滅，車輛回復

二輪傳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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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操作 4WD 按鍵時不需要踩離合器踏板，但

不要踩油門踏板，車速應保持在 80km/h

以下，並保持在直行狀態。 

 

 車門警告燈－紅色 

當車門開啟或未完全關閉時，警告燈就會

亮起。 

 

※注意 
開車前應確認警告燈是否已熄滅。 

 

 煞車警告燈－紅色 

點火開關位於“ON”且手煞車拉起時，煞

車警告燈會亮。 

 

※注意 
當拉起手煞車拉桿而煞車警告燈不亮，或

釋放手煞車拉桿而煞車警告燈亮著，請洽

中華三菱體系服務廠檢修。 

 

 

 

 

 

 

 

 

 

 

 

 

 

如果行駛中煞車警告燈亮著，則可能是

煞車系統故障，應利用下列方式將車輛

停放於安全的地方。 

(1)當踩下煞車踏板時，如煞車力不足，

則用較強的踏力踩下煞車踏板。 

(2)煞車失效時，應使用引擎煞車來輔助

煞車，以降低車速，並慢慢拉起手煞

車，使車輛停止。 

踩下煞車踏板，使煞車燈作用，以警告

後方來車。 

 

※注意 
行駛中嚴禁突然將手煞車完全拉起，否則

會因為後輪突然鎖住，易造成車輛失控而

發生危險。 

 

 燃油不足警告燈－琥珀色 

當油箱內燃油油面低於下限時，警告燈

會亮起（約 7 公升以下）。如果燈亮起

時，應立即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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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本車配備觸媒轉換器，在燃油非常不足

下，請勿行駛，否則會因燃油不足而造成

觸媒轉換器損壞。 

 

 充電警告燈－紅色 

點火開關轉至“ON”時，燈會亮著，引擎

起動後，馬上熄滅。 

※注意 
如果引擎運轉時，警告燈一直亮著，則可

能是充電系統故障。此種情形發生時，應

立即將車輛停於安全的地方，並洽中華三

菱體系服務廠檢修。 

●充電系統不正常 

●發電機皮帶斷掉 

 

 機油壓力警告燈－紅色 

點火開關轉至“ON”，燈會亮著，引擎起

動後會熄滅。如引擎運轉中燈會亮，表示

油壓過低，應立即關掉引擎，並洽中華三

菱體系服務廠檢修。 

 

 

 

 

 

 

 

 

 

 

 

 

 

 

※注意 
(1)當引擎機油液面高度正常，而警告燈

卻亮著時，請洽中華三菱體系服務廠

檢修。 

(2)此警告燈無法指示出曲軸箱內的機油

量，應在引擎熄火時以機油油尺檢查

機油液面高度。 

(3)如果在引擎機油不足，或警告燈亮著

的情況下行駛，則會造成引擎嚴重的

受損。 

 

 引擎警告燈－琥珀色 

當點火開關轉至“ON”，燈會亮著，引

擎起動後馬上熄滅。 

 

※注意 
如果引擎運轉時，警告燈仍然亮著，則表

示污染排放控制系統故障。請洽中華三菱

體系服務廠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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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燈、遠近光燈和方向燈綜

合開關 

 頭燈 

旋轉開關就可已點亮各燈類。 

ＯＦＦ－燈熄滅 

－位置燈、尾燈、牌照燈及 

    儀錶板燈點亮 

－頭燈點亮 

備註： 

當引擎熄火時，不要點亮頭燈及其它

燈類，否則將使電瓶消耗電流。 

 

 頭燈監視系統 

點火開關鑰匙位於“LOCK”或“ 

ACC ” 處 而 綜 合 開 關 位 於

“ ”或“ ”位置，如駕

駛座車門打開，蜂鳴器會鳴叫，以

提醒駕駛者關掉燈光。當綜合開關

轉至 OFF，蜂鳴器才停止作用。 

備註： 

引擎沒有發動的時候，不要讓頭燈及

其它燈光亮太久，以免將電瓶的電力

耗盡。 

 

 遠近光燈變換開關 

當燈光開關位於“ ”時，將撥

桿拉到(1)的位置，就可以將遠光

變為近光（或近光變為遠光）。 

當遠光燈亮時，儀錶板上的遠光指

示燈也會跟著亮。 

 頭燈閃爍 

當頭燈撥桿輕輕拉到(2)，頭燈會

閃亮，釋放時立即熄滅。 

如遠光燈亮著，則遠光指示燈也會

亮著。 

備註： 

當燈光開關在 OFF 的位置時，頭燈也

可以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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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彎／變換車道 

當作動方向燈開關時，方向燈會閃

爍（點火開關“ON”），同時在儀

錶板上的方向指示燈也會閃爍。 

１－轉彎時用 

  一般轉彎時，請使用位置(1)， 

  轉彎後，撥桿將自動回位，如 

  果方向盤僅輕微轉動，則在轉 

  彎後，撥桿有時會有不回位的 

  情形，此時請用手撥回。 

２－變換車道時用 

  變換車道時，請將撥桿輕撥到 

  位置(2)，釋放後，撥桿就會 

自動回到原位。 

 前擋風玻璃雨刷與噴水器

開關 

點火開關位於“ON”或“ACC”位置

時，就可以使前擋風玻璃雨刷噴水開

關作用，轉動或扳動開關，使前擋風

玻璃雨刷作用或噴出清洗液。 

 

 雨刷 

△ －除霧作用 

○ －OFF 

- - -－間歇作用 

I －低速連續作用 

I I －高速連續作用 

 除霧作用 

將撥桿輕輕向前撥一下並釋放，則

雨刷會作動一次。 

當您行駛於霧氣或毛毛雨的天

候，請使用此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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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水器 

依箭頭方向往方向盤方向拉動撥

桿 

，噴水液就會噴出至擋風玻璃上。

而當噴水液噴灑到擋風玻璃時，雨

刷會自動作動。 

 

 

 

 

 

 

 後擋風玻璃雨刷與噴水器

開關＜廂車＞ 

點火開關位於“ON”或“ACC”位

置，後擋風玻璃雨刷噴水開關就可以

作用。轉動開關，可使後擋風玻璃雨

刷作用或噴出清洗液。 

 雨刷 

轉動開關，可使後擋風玻璃雨刷作

用。 

- - -－雨刷間歇作用 

○ －OFF 

－噴水器作用 

 噴水器 

依箭頭方向轉撥桿，噴水液會噴出

至後擋風玻璃上。而當噴水液噴灑

到後擋風玻璃時，雨刷會自動作

動。 

 

備註： 

後擋風玻璃噴水液儲存筒注入口位

於引擎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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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雨刷和噴水器，應遵守下
列注意事項 

(1)如玻璃上附著冰塊和其他雜

物，會阻礙雨刷的移動，即使雨

刷開關位於“OFF”雨刷馬達也

許會燒毀。如阻礙發生，請將車

停於安全處，關掉點火開關，為

使雨刷圓滑作動，先清除玻璃上

的雜物。 

(2)當玻璃面是乾燥時，請勿使用

雨刷，否則玻璃面會刮傷或使雨

刷片提早磨損。 

(3)寒冷時，使用雨刷前，須先確

認雨刷沒有凍結在玻璃上。 

如果操作凍結的雨刷片，則會導

致馬達燒毀。 

(4)避免連續使用噴水器超過20秒

以上，當噴水筒內沒水時，請勿

操作噴水器，否則馬達會燒毀。 

 

(5)定期檢查噴水筒內的液面高

度，若清洗液不足，應予以補

充。 

在寒冷氣候使用時，應確實添加

適當的防凍劑至噴水筒中，如果

不如此做，則可能會導致噴水器

的功能失效，並損壞系統元件。 

(6)寒冷時，如果使用噴水器將清

洗液噴到玻璃，則可能導致清洗

液凍結而視線不良，使用噴水器

之前，請先加熱玻璃。 

 



儀錶與開關的操作方法 
 

121 

 

 

 危險警告燈開關 

當汽車因緊急事故而必須駐車停靠

在路上時，則需使用本開關。 

無論鑰匙在任何位置，此警告燈均可

作用。 

當此開關作用時，所有方向燈均會同

步閃亮，且儀錶板上的方向指示燈亦

會閃亮。 

 

※注意 
引擎沒有運轉而讓危險警告燈長時間

作用時，會使電瓶的電耗盡，造成引

擎起動困難或無法起動。 
 

 

 

 後擋玻璃除霧器開關(若有

此配備) 

當點火開關在“ON”時，後擋玻璃除

霧器開關才會作動。 

壓下後擋玻璃除霧器開關，則開始除

霧。 

再壓開關一次，則取消除霧作用。 

當除霧器作用時，指示燈將亮起。 

 

 

 

 

 

 

※注意 
(1)此除霧裝置只能用於清除霧氣，而

無法去除積雪，所以使用前應將積

雪清除方可使用。 

(2)在起動引擎或引擎未發動之情況

下，避免使用除霧裝置，以免耗費

電瓶電力。當後擋玻璃霧氣清除

後，請立刻關掉此裝置。 

(3)欲清潔後擋玻璃內側玻璃時，請用

柔軟布塊沿著除霧器線方向擦

拭，避免損壞除霧線。 

(4)請勿在尾門附近放置物品，以避免

車輛移動時，因物品接觸除霧器線

而造成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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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霧燈開關＜選配＞ 

點火開關在 ACC 或 ON 位置，且頭燈

開關在小燈或大燈位置時，若按下前

霧燈開關，霧燈會點亮；開關再按一

次時，霧燈將會熄滅。 

 

 

 

 

 

 

 室內燈 

1(OFF)－燈熄滅 

2( ● )－當前門、中門或尾門打開

時，燈點亮，而當所有的門

均關上時，此燈熄滅。 

3(O N )－此燈點亮。 

備註： 

如果在引擎沒有運轉的情況下，讓燈

一直亮著，則會將電瓶的電耗盡 

。因此在您離開車子之前，請確認車

上所有的燈光均已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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